
個人資料 (請以英文正階填寫

電郵 Email :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

 英文  中文

 香港  九龍  新界

捐款方法

持卡人簽署 日期 一般情況下，每月信用卡過數日期約為 號，但首月捐款及個別情況例外。
每月捐款將會在信用卡到期日後自動延續，直至捐款人另行通知為止。

自動轉賬授權書

銀行編號 分行編號 收賬戶口之號碼

本人 等 在結單 存摺上所紀錄之名稱 每次最高付款限額

港幣

銀行及分行的名稱 銀行編號 分行編號 本人 等 之賬戶號碼

銀行戶口紀錄之身份証明類別及號碼

 信用卡捐款   萬事達卡  美國運通卡

(必須於3個月內有效

香港救助兒童會有限公司

香港身份證 護照 其他

號碼

我的助養兒童計劃

收據選擇 幫助我們減低開支及支持環保，請選用電子收據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您的個人資料將予以嚴格保密，並將用於簽發收條和其他通訊用途。為直接推廣救助兒童會的籌款事宜和活動，本會有意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即您的姓名、手機號碼、電郵地址或住址，未經您同意，本會不能使用
您的個人資料。
有關本會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請瀏覽

我願意助養 _____ 名兒童

助養兒童地區

助養兒童年齡

每月 兒童

 尼泊爾  越南  埃塞俄比亞 ( 不適用)

  

 由機構安排

 由機構安排

收款之一方名稱


我願意成為助養者！

每月捐款計劃表格

I want to be a Child 

Sponsor!
✓

捐款港幣一佰元或以上可扣減稅款。每月捐款收據將於每年四月簽發一次，以便申請扣稅。

 電子收據 郵寄收據 毋須發收據 收據上之姓名

英文姓名：先生 / 女士 / 小姐 姓 名

中文姓名 與助養兒童通訊語言

聯絡地址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有效日期 月 年持卡人姓名

 銀行戶口自動轉賬 請填妥以下授權書

6. 本人 等 之簽名 銀行戶口簽名

Notes:
1. I/We hereby authorise my/our above-named Bank to effect transfers from my/our account to that of Save the Children Hong Kong Limi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instructions as my/our Bank may receive from the 
beneficiary from time to tim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amount of any one such transfer should not exceed the limit indicated above.
2. I/We agree that my/our Bank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ascertain whether or not notice of any such transfer has been given to me/us.
3. I/We jointly and severally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overdraft (or increase in existing overdraft) on my/our account which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any such transfer(s).
4. I/We confirmed that my/our signature(s)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are the same as that/those for the operation of my/our Saving/Current Account to be debited for the transfer.
5. I/We agree to notify Save the Children Hong Kong Limited of any change of bank account or cancellation of payment method and further agree that should there be insufficient funds in my/our Bank account to meet any 
transfer hereby authorised the Bank shall be entitled , as it’s discretion, not to effect such transfer in which event the Bank may make the usual service charge to be paid by me/us.
6. The direct debit authorisation shall have effect until further notice or until the expiry date written abov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I/We agree that if no transaction is performed on my/our account under such 
authorisation for a continuous period of 30 months, the Bank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direct debit arrangement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me/us,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expiry date for the authorisation.
7. I/We agree that any notice of cancellation or variation of this authorisation which I/we may give to my/our Bank shall be given at least two working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n which such cancellation/variation is to take 
effect and at the same time such notice shall be given to the Save the Children Hong Kong Limited.
附註：
1.本人（等）授權本人（等）的上述銀行，（根據受益人或其往來銀行不時給予本人（等）銀行的指示）自本人（等）的戶口內轉賬予香港救助兒童會有限公司，惟每次轉賬金額不得超過以上的限額。
2.本人（等）同意本人（等）的銀行毋須證實該等轉賬通知是否交予本人（等）。
3.如因該等轉賬而令本人（等）的戶口出現透支（或令現時的透支增加），本人（等）銀行願共同及各別承擔全部責任。
4.本人（等）確認本人（等）在此表格上的簽署與本人（等）用以轉賬的戶口的簽署相同。
5.本人（等）同意會通知香港救助兒童會有限公司任何銀行戶口的變更或取消交費方法，亦同意如本人（等）的戶口並無足夠款項支付該等授權轉賬，本人（等）的銀行有權不予轉賬，且銀行可收取慣常
的收費。,
6.直接付款授權書將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為止或直至上列到期日為止（以兩者中最早的日期為準）。本人（等）已設立的直接付款授權的戶口連續三十個月內未有根據本授權而作出過賬的紀錄，貴行保
留權利取消直接付款安排而毋須另行通知本人（等），即使未有註明授權到期日。
7.本人（等）同意，本人（等）取消或更改本授權書的任何通知，須於取消 /更改生效日最少兩個工作天之前交予本人（等）的銀行及香港救助兒童會有限公司。

 我不同意救助兒童會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推廣籌款活動用途。

每月自動轉賬過數日期約為 號，但首月捐款及個
別情況例外。

日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救助兒童會明白其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個人資料

時的責任。本會只會收集個人資料作合法及相關的用途，並以一切可行的方法確保

其安全性及所持有的個人資料正確無誤，以避免發生未經授權或意外獲取、刪除或

其他使用個人資料的情況。

目的：本會不時有必要收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以下用途：

1. 處理並管理您的捐款，包括發出捐款收據、管理捐款記錄及捐款賬戶；

2. 與您保持溝通並建立關係；

3. 向您發出本會的資訊及其他資料；

4. 向您進行捐款者意見調查、研究及數據分析；

5. 以符合適用法例、規則、司法或行政命令的規定以及監管機構、執法機關

和稅務當局的要求；

6. 收集您及其他用家在我們網頁上的瀏覽數據，以管理及改進救助兒童會的

網站及其設計

7. 與以上目的直接相關的其他用途。

有關本會在推廣籌款活動時使用您的個人資料，請參閱以下「使用個人資料作

推廣籌款活動用途」部份。

數據的提供（强制性或自願性）：請注意，在作出捐款承諾時，您必須在捐款表格

標示星號處提供個人資料。您若不提供個人資料，本會便有可能無法處理或管理您

的捐款。

個人資料的移轉：個人資料將予以保密，但在遵守任何適用法例條文的前提下，本

會可能：

1. 向在香港或澳洲、加拿大、丹麥、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荷蘭、新

西蘭、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為救助兒童會提供行政、數據處

理、電訊、電腦、付款、電話服務中心、郵寄及印刷服務的本會代理人、

承包商、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或救助兒童會位於120個國家的辦事處提供資料。

救助兒童會各辦事處的所在處列於 ；及

2. 為符合法例、規則、司法或行政命令對救助兒童會實施的規定以及處理監

管機構、執法機關和稅務當局的要求而向在香港及上述地區的相關政府部

門、稅務當局、執法機關或其他適當的政府或監管機構披露資料。

您的個人資料將僅為上文所述的一個或多個目的而被轉移。

使用個人資料作推廣籌款活動用途：除了上述的用途外，救助兒童會也有意使用您

的姓名及聯絡資料，以發出有關籌款活動的宣傳資料及/或為籌款活動與您聯絡。在

此情況下，您的姓名及聯絡資料將會分發予本會活動的協辦人、代理人或參與救助

兒童會舉辦籌款、教育或相關活動的其他第三方。在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此用途前，

本會必須先獲得您的同意，並只可在獲得您的同意之後才可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推

廣籌款活動用途。如閣下不同意本會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此用途，請在捐款表格

上「我不同意救助兒童會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推廣籌款活動用途」句子旁的小格

內劃上剔號。

您可以在將來撤銷您給予本會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此用途的同意，而本會將會在收

到您的要求後停止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此用途，且不另行收費。如果閣下希望撤銷

你的同意，請以「查閱與改正個人資料」部份所載的方法通知本會。

查閱與改正個人資料：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您有權查證救助兒童會是否

持有您的個人資料、獲取該等個人資料的副本，以及改正任何不正確的資料。您亦

可要求本會告知您本會所持個人資料的種類。

查閱與改正個人資料的要求，或有關獲取本會政策及實務的資訊及本會所持有的資

料的種類，請以書面形式提交予：

捐款服務及策劃經理

香港救助兒童會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 號太平洋廣場 樓

電郵：

並請註明您的全名及聯絡資料。

本會可能向您收取合理費用以抵銷處理您要求獲取資料所需之行政及實際開支。

(此函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以英文版本為準。)

香港救助兒童會
香港西環德輔道西 號太平洋廣場 樓

電話 電郵
傳真 網址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hk/
mailto:hk.sponsorsupport@savethechildren.org
mailto:hkinfo@savethechildren.org

